[bookmark: _GoBack]農民退休儲金提繳申請書
＊填表前請詳閱背面說明
申請日期：　 年 　月 　日
	姓名
	
	身分證
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出生日期
	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	市內電話
	（　　）

	
	
	行動電話
	

	戶籍地址
	郵遞區號：□□□-□□□
　　　　 縣　　　　 鄉鎮　　　　 路
　　　　 市　 　　  市區　　　　 街　　 段 　　巷 　　弄 　　號 　　樓

	通訊地址
	□同戶籍地址（免填下列地址）

	
	郵遞區號：□□□-□□□
　　　   縣　　　　 鄉鎮　　　　 路
　　　　 市　 　　  市區　　　　 街　　 段 　　巷 　　弄 　　號 　　樓

	已向勞保局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提繳金額轉帳代繳約定：
□是（請檢附委託轉帳代繳約定書收執聯）
□否（請敘明原因並檢附證明文件） 


	□本人確實未領取相關 社會保險老年給付
	切結人簽名：

	□本人領取軍人保險退伍給付，
並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
第五條之一規定參加農保
	

	提繳比率（請參考說明四）
	　　　　　      ％

	(＊此處浮貼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)
	(＊此處浮貼國民身分證背面影本)

	※以上所填資料均屬事實，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同意農會於本人參加提繳退休儲金期間取得本人個人資料，並瞭解其目的在於提繳資格認定及審（清）查，同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。
※本人確知，依規定於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，本人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。
此致
　　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 農會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　（簽章）



112.12
說明：
1、 未滿65歲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保被保險人，且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，得自願申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（以下稱農退儲金）；惟如僅領取軍人保險退伍給付，並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5條之1規定參加農保者，亦可參加農退儲金。
2、 農民提繳之農退儲金，自農會向勞保局申報開始提繳之日起至申報停止提繳、農民年滿65歲前1日或農保退保之當日止。
3、 農民依規定繳納農退儲金後，主管機關始依農民提繳之農退儲金，按月提繳相同金額。
4、 農民每月提繳金額，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最低工資（隨勞動部公告之最低工資調整）x提繳比率（1%~10%，並以整數為限）計算。
舉例說明：以115年最低工資29,500元為例，農民選擇自願提繳比率10%，則每月提繳金額為2,950元 （29,500x10%）。
5、 農民開始提繳農退儲金後，得於每年5月或11月向農會提出申請調整提繳比率，並由農會於受理申請當月底前通知勞保局，其調整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。
6、 為便利農民按月提繳，請農民以約定轉帳方式辦理繳款，保障農民權益。
7、 農退儲金之提繳，自農會申報開始提繳之次月底，自農民委託轉帳代繳之金融機構帳戶辦理第1次扣繳；如存款餘額不足致扣繳不成功者，農民應於再次月13日前存入應提繳金額，以辦理第2次扣繳。
舉例說明：農民於1月至農會申請提繳並經農會於同月向勞保局申報提繳，勞保局將於2月底自農民帳戶自動轉帳扣繳農退儲金，如因帳戶存款不足致扣繳不成功，農民應於3月13日前存入應提繳金額，以辦理第2次扣繳。
8、 農民未辦理自動轉帳代繳或其他原因致扣繳不成功或未繳款，該月份不予計入實際提繳期間。
9、 農民應提繳農退儲金之款項，經勞保局連續6個月扣繳未成功者，視同自願停止提繳；嗣後如欲再提繳者，應重新填寫本申請書，向農會提出申請。
10、 農民於提繳期間喪失提繳資格條件者，勞保局將結算該段期間已提繳金額，自個人專戶退還農民及扣還主管機關。如農民已開始請領農退儲金者，由勞保局按其每月得領取金額之1/3，自退休儲金專戶辦理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。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，勞保局將以書面命農民限期返還；屆期未返還者，依法移送行政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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